
深圳市建设工程材料设备询价采购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国有资金投资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以下简称材料

设备）询价采购行为，提高国有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深圳市建设

工程造价管理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深圳市国有资金投资的依法进行招标的建设工程，未经

招标竞价的材料设备同时满足下列情形，采购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进行

询价采购：

（一）因工程变更而增加的材料设备、由发包人供应的材料设备、

暂估价中包含的材料设备等依法不需要另行招标的；

（二）采购期前一年内《深圳建设工程价格信息》上未刊登价格；

（三）采购估算价超过二十万元。

依法不需要招标的建设工程，其材料设备的询价采购活动，可以

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询价采购，是指采购人对多个供应商的报价

文件进行比较，以确保采购价格具有竞争性并确定供应商的一种采购

方式。

本办法所称采购人，是指负责采购本办法规定的材料设备的责任

主体，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

本办法所称供应商，是指向采购人提供材料设备的责任主体，包

括制造商、经销商等。



第四条 材料设备询价采购遵循平等自愿、公开公平、充分竞争、

诚实信用、性价比最优的原则。

材料设备询价采购实行采购人负责制，询价采购活动中产生的争

议和纠纷，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司法

或者仲裁途径解决。

第五条 按照本办法实施的询价采购活动应当集中在询价采购网

络服务平台进行。我市依托深圳市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建立统

一的询价采购网络服务平台。

第六条 组织询价采购前，采购人应当成立询价采购小组。

询价采购小组由五人以上单数组成，其成员可以从与本次询价采

购活动相关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造价咨询单位、设计

单位中选取。

第七条 采购人应当制定采购文件，采购文件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地址和项目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

（二）拟采购材料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用途、数量、技术要

求、价格构成和评定标准；

（三）供应商资格和服务要求；

（四）保证金金额、交纳方法及退还规定；

（五）合同主要条款及签订方式；

（六）报价方式、内容、截止时间；

（七）评审方法、时间等相关规定；

（八）争议解决方式；



（九）其他事项。

采购人可以根据需要在采购文件中设定报价上限。

第八条 询价采购活动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采购人在询价采购网络服务平台上发布询价采购文件，发

布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二）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供应商在报价截止日期前，通过询价

采购网络服务平台一次性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

（三）询价采购小组在评审时间内统一评审报价文件，在满足采

购文件各项要求的情况下，按照性价比最优原则推荐不少于三家供应

商。评审完成后，询价采购小组向采购人提交评审报告。

（四）采购人根据询价采购小组意见及相关规定，确定供应商及

成交价格。

第九条 采购人确定询价采购结果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在询

价采购网络服务平台上公示，公示期为三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

（一）采购人的名称、地址和项目联系人、联系方式；

（二）采购材料设备的名称、型号规格、用途、数量、技术要求、

价格构成；

（三）供应商名称、成交价格。

第十条 在报价期限截止后，出现以下情形，采购人应当终止本

次询价采购，重新组织询价采购或通过其他方式采购：

（一）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少于三家的；

（二）所有供应商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的或明显不合理的。



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可以不采用询价采购方

式，依法采用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

（一）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报价期限内少于三家供应商报价的；

（二）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

的；

（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四）为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

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的。

第十二条 除应当公示的供应商信息外，采购人不得向利益相关

方透露参与报价的其他供应商的名称、报价，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

的其他信息。

第十三条 按照本办法询价采购确定的成交价格可以作为工程计

价、造价审查以及审计的依据。

第十四条 《深圳建设工程价格信息》上未刊登价格的材料设备

需要编制招标控制价的，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在询价采

购网络服务平台上发布询价公告，对多个供应商的报价进行比对，合

理确定材料设备价格，作为招标控制价的编制参考。

第十五条 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应当根据需要收集整理询价采

购网络服务平台交易数据。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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